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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监理工作的监督管理，有效控制建设工

程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监理活动的，必须实行

旁站监理。 旁站监理是指监理单位的监理人员在施工现场对

建设工程关键部位或关键工序的施工过程进行的监督管理活

动。 第三条 建设单位应支持监理单位实施旁站监理。施工单

位应接受监理单位的旁站监理。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旁站监理工作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旁站

监理的范围、依据和内容 第五条 凡涉及建设工程结构安全的

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设备安装工程的关键部位和工序，均

应实行旁站监理。 第六条 下列工程部位或工序应实行旁站监

理： （一）基础工程：桩基工程、沉井过程、水下混凝土浇

筑、承载力检测、独立基础框架结构、基础土方回填； （二

）结构工程：混凝土浇筑、施加预应力、施工缝处理、结构

吊装； （三）钢结构工程：重要部位焊接、机械连接安装； 

（四）设备进场验收测试、单机无负荷试车、无负荷联动试

车、试运转、设备安装验收、压力容器等； （五）隐蔽工程

的隐蔽过程； （六）建筑材料的见证取样、送样； （七）新

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试验过程； （八）建设工程

委托监理合同规定的应旁站监理的部位和工序。 第七条 旁站

监理的依据： （一）建设工程相关法律、法规； （二）相关



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工法； （三）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文

件、委托监理合同文件； （四）经批准的设计文件、施工组

织设计、监理规划和旁站监理工作方案。 第八条 旁站监理工

作的主要内容： （一）是否按照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和批

准的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施工； （二）是否使用合格的

材料、构配件和设备； （三）施工单位有关现场管理人员、

质检人员是否在岗； （四）施工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操作

条件是否满足施工工艺要求，特殊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五）施工环境是否对工程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六）施工

过程是否存在质量和安全隐患。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较大质

量问题或质量隐患，旁站监理人员应采用照相、摄像等手段

予以记录。 第三章 旁站监理的程序和方式 第九条 项目监理

机构应根据监理规划编制旁站监理工作方案，明确旁站监理

人员及职责、工作内容和程序、工程部位或工序，送建设单

位的同时通知施工单位。 第十条 项目监理机构应建立和完善

旁站监理制度，督促旁站监理人员到位、定期检查旁站监理

记录和旁站监理工作质量。 第十一条 对需要旁站监理的部位

和工序，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前24小时书面通知项目监理机构

，项目监理机构应根据旁站监理工作方案安排旁站监理人员

在预定的时间内到达施工现场。 第十二条 旁站监理应按下列

程序进行： （一）落实旁站监理人员、进行旁站监理技术交

底、配备必要的旁站监理设施； （二）对施工单位人员、机

械、材料、施工方案、安全措施及上一道工序质量报验等进

行检查； （三）具备旁站监理条件时，旁站监理人员按照本

规定第八条的内容实施旁站监理工作，并做好旁站监理记录

； （四）旁站监理过程中，旁站监理人员发现施工质量和安



全隐患时，按规定及时上报； （五）旁站结束后，旁站监理

人员在旁站监理记录上签字。 第十三条 旁站监理人员应及时

、准确地记录旁站监理内容，施工单位应在旁站监理记录上

签字确认。 旁站监理记录的内容应包括：旁站监理的部位或

工序、时间、地点、气候、主要施工内容、发现或存在的问

题及处理过程。 第十四条 总监理工程师或专业监理工程师应

依据旁站监理记录确认其部位或工序的工程质量。 第十五条 

工程竣工验收后，旁站监理记录应及时归档。 第十六条 旁站

监理一般应采用现场监督、检查的方式。 第四章 旁站监理人

员的任职条件和职权 第十七条 旁站监理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

件之一，方可上岗： （一）取得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并经注

册； （二）具有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一年以上相关专业

工作经历，经过监理业务培训并经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

可； （三）具有相关专业技师职称、十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

经历，经过监理业务培训并经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 

第十八条 旁站监理人员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旁站监理前

，检查施工单位的施工准备情况，并将检查记录上报项目监

理机构； （二）熟悉相关的技术规范、设计图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和委托监理合同； （三）旁站监理工作完成后，及

时向项目监理机构提交完整、准确的旁站监理记录； （四）

当发现施工活动可能危害工程质量和安全时及时制止，并监

督施工单位纠正处理。 （五）当发现重大施工质量和安全问

题或隐患时，必须立即上报项目监理机构； （六）依据本规

定第七条客观公正地开展旁站监理工作。 第十九条 当发现施

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有违反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经批准的施工方案等行为时，旁站监理人员有



权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整改。 旁站监理人员应对旁站监理工作

承担相应的监理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